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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12月25日15:30（星期一）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12月2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12月25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2月25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姜少波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开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57,512,176股，占

公司总股本185,843,228股的30.9466%。 其中中小股东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1,373,056股，占

公司总股本185,843,228股的0.7388%。

2.现场出席股东和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57,428,976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30.901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83,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48%。

3.出席/列席现场会议的人员：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见证律师。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以下议案的详细

情况请参见公司已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内容）：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制订〈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7,508,37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4%；反对3,8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7,508,37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4%；反对3,8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369,256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99.7232%；反对3,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2768%；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陈星烨先生、王颖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意见，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或列席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三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见证之法律意见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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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3年

12月19日以电子邮件送达，并于2023年12月25日16:30召开。 公司董事应到会7人，实到会7人，分别为：

姜少波先生、杭宇女士、马军民先生、王相品先生、谷秀娟女士、马洁先生、董一鸣先生。 本次会议以现场

和视频方式进行，由公司董事长姜少波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以书面记名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制订〈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二、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制订〈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年报工作制度〉的议案》；

三、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制订〈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

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四、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五、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六、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七、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制度〉的议案》；

八、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制订〈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

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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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773号文核准，公司于2010年12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

发行 1,615.2018万股 ， 每股面值 1.00元 ， 每股发行价 27.00元 ， 共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36,104,486.00元 ，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4,523,134.58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21,581,351.42元。 该项募集资金已于2010年12月22日全部到位，已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审验，并出具浩华验字[2010]第123号验资报告。

公司募集资金实际到位金额为423,021,351.42元, 与募集资金净额421,581,351.42元相差

1,440,000.00元，差异原因为发行费用1,440,000.00元已从公司基本户中支付，截止公告日，上述发行

费用已从募集资金专户中置换。

（二）募集资金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募集资金于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为423,272,017.98元， 截至公告日本年度直接使用募集资金项目

金额为798,773.00元，已完成募投项目的结余资金转为补充流动资金1,917,138.59元，当期产生利息收

入净额7,428.22元 （累计利息收入净额 6,056,935.10元）, � 截至公告日止 ， 募集资金余额

1,650,356.95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

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 ，下同），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母公司设立了8个募集资金专户分别

在中国银行米泉市支行365、中国银行米泉市支行281、交通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765、交通银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516、交通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689、招商银行乌鲁木齐人民路支行、华夏

银行乌鲁木齐人民路支行、东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子公司设立了6个募集资金专户分别在工商银行天

津宝坻支行、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工商银行天津开元支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山三角支行、兴业银行中山

沙溪支行、农行法库县支行，其中中山银河管道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中山三角支行的募集资金更换

到兴业银行中山沙溪支行进行专户存储，本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截至

公告日，母公司7个募集资金专户：招商银行乌鲁木齐人民路支行、华夏银行乌鲁木齐人民路支行、交通

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516、交通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689、中国银行米泉市支行365、中国

银行米泉市支行281、东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子公司3个募集资金专户：中国农业银行中山三角支行、交

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兴业银行中山沙溪支行账户，均已注销。

本公司在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实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专款专用。 本公司已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

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监管协议主要条款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公告日止，《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三方监管协议》均得到

了切实有效的履行。

2011年至2016年期间，因项目需要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部分募集资金由公司账户转至子公司

账户进行管理使用。

截至公告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专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

金额

利息收入

净额

已使用

金额

存储

余额

新疆国统管道股

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乌鲁

木齐人民路支

行

991902306510503 4,870.05 3.56 4,873.61

新疆国统管道股

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乌鲁

木齐人民路支

行

57312000018393000005

39

4,814.73 44.10 4,858.83

新疆国统管道股

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

分行

65110086101801004576

5

234.69 10.22 79.88 165.03

新疆国统管道股

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

分行

65110086101801004551

6

8,947.32 3.02 8,950.34

新疆国统管道股

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

分行

65110086101801004568

9

4,516.70 40.68 4,557.38

新疆国统管道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米泉

市支行

107615723365 7,809.14 333.17 8,142.31

新疆国统管道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米泉

市支行

108215723281 6,628.12 59.22 6,687.34

新疆国统管道股

份有限公司

东亚银行乌鲁

木齐分行

147000062986400 4,481.39 3.72 4,485.11

合计 42,302.14 497.69

42,634.8

0

165.03

子公司管理与使用募集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专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

金额

利息收

入

净额

已使用

金额

存储余

额

中山银河管道有限公

司

中国农业银行

中山三角支行

44322501040010116 4,870.05 21.79 4,891.84

天津河海管业有限公

司

中国工商银行

天津宝坻支行

030209612930030285

4

5,402.11 11.01 5,313.12

四川国统混凝土制品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四川

省分行

511607017018010051

212

4,481.39 36.17 4,517.56

天津河海管业有限公

司

工商银行天津

开元支行

030209632910001665

2

7,933.70 11.09 7,944.79

中山银河管道有限公

司

兴业银行中山

沙溪支行

396040100100014327 2,015.66 8.94 2,024.60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

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农行法库县支

行

06155001040015944 13,469.85 18.99 13,488.84

合计 38,172.76 107.99 38,280.75

三、本次募投项目结项情况及募集资金节余情况

截至公告日，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已完成建设并达到预期目标，至此

该募集资金账户尚有节余金额1,650,356.95元， 现该项目予以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最终实际结转以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占整体募集资金净额的0.39%。

四、募集资金节余的原因

公司在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规定，本着节约、合理的原则，审

慎使用募集资金，通过严格规范采购、建设制度，在保证项目质量和控制实施风险的前提下，加强项目建

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通过对各项资源的合理调度和优化，合理地降低项目投资成本和

费用，形成了资金结余。 同时募集资金在专户存储期间也产生了一定的利息收入。

五、节余募集资金节余的使用计划及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公告日，公司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户资金余额为1,650,356.95元，为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的日常

经营及业务发展，并办理相关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手续。 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

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随即终止。

六、其他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可

知，节余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五百万元或者低于项目募集资金净额1%的，上市公司使用节余募集

资金时可以豁免董事会审议以及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的相关程序，其使用情

况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 截至公告日，所有募投项目均已完成。 公司严格按照监管规则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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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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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3年12月25日（星期一）下午14:50

（2）网络投票：2023年12月25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

间为2023年12月25日（星期一）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3年12月25日（星期一）9:15-15: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技中三路1号海王银河科技大厦24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四）投票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

（五）会议主持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局副主席张锋先生主持召开。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1,251,150,71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5.4826％。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238,049,82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5.0064％。 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13,100,89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76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人，代表股份33,374,49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132％。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20,273,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7370％。 通过网络投

票的中小股东10人，代表股份13,100,89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763％。

（二）公司全体董事、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三）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1,035,8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8％；反对112,9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0％；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259,59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57％；反对11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83％；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60％。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1,035,7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8％；反对113,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0％；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259,49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54％；反对11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86％；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60％。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3.01、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8,128,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92％；反对13,020,49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407％；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5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9807％；反对13,020,49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0133％；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0％。

3.02、修订《董事局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8,128,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92％；反对13,020,49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407％；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5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9807％；反对13,020,49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0133％；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0％。

3.03、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8,128,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92％；反对13,020,49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407％；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5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9807％；反对13,020,49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0133％；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0％。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8,073,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48％；反对13,020,39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407％；弃权5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45％。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8177％；反对13,020,39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0130％；弃权5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693％。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曹中海、符欣欣

（三）结论性意见：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

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作为公司本次会议决议的法定文件随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六、备查文件

（一）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078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2023-080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局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局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九届董事局第十一次会议

通知于2023年12月21日发出，并于2023年12月25日以现场及通讯会议相结合的形式召开。 其中独立董

事王焕军先生、张巍松先生，董事张锋先生、张翼飞先生、沈大凯先生、金锐先生以出席现场会议的形式

参与表决，独立董事张华先生，董事张思民先生、车汉澍先生以通讯会议形式进行表决。 公司监事黄河先

生、汪兴全先生，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张晓鹏先生、王云雷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局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局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上刊登的《关于调整董事局专业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免去相关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上刊登的《关于免去相关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董事局决议；

2、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078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2023-081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董事局专业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2月25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局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12月8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局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九届董事局独立

董事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局提名委员会审查，公司董事局同意提名张巍松先生为第九届董事局独立董

事候选人，并于2023年12月25日召开的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根据公司相关规定以及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第九届董事局审计委员会、第九届董事局提名委员

会以及第九届董事局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进行如下调整：

原专业委员会委员构成情况为：

1、第九届董事局审计委员会

委员：章卫东先生、车汉澍先生、张华先生、王焕军先生、张思民先生

主任委员（召集人）：章卫东先生（独立董事）；副主任委员：车汉澍先生

2、第九届董事局提名委员会

委员：张华先生、章卫东先生、王焕军先生、张思民先生、张锋先生

主任委员（召集人）：张华先生（独立董事）

3、第九届董事局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王焕军先生、章卫东先生、张华先生、张思民先生、车汉澍先生

主任委员（召集人）：王焕军先生（独立董事）

现调整为：

1、第九届董事局审计委员会

委员：王焕军先生、车汉澍先生、张华先生、张巍松先生、张思民先生

主任委员（召集人）：王焕军先生（独立董事）；副主任委员：车汉澍先生

2、第九届董事局提名委员会

委员：张华先生、王焕军先生、张巍松先生、张思民先生、张锋先生

主任委员（召集人）：张华先生（独立董事）

3、第九届董事局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张巍松先生、张华先生、王焕军先生、张思民先生、车汉澍先生

主任委员（召集人）：张巍松先生（独立董事）

除以上变化外， 公司第九届董事局战略发展与研究委员会以及第九届董事局预算委员会委员均未

发生变化。

二、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董事局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078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2023-082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免去相关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基本情况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2月25日以现场会议与通讯会议

相结合的形式召开了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免去相关高级管理人员的议

案》。根据公司目前整体医药商业板块经营现状，并结合公司后续工作的需要，公司调整部分区域集团管

理体系。经公司管理层综合考虑，免去罗凌先生、张凡先生、董靖先生公司副总裁职务。免职后罗凌先生、

张凡先生、董靖先生不再分担公司总部的管理职责，更有助于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到各自任职的区域集团

的日常管理工作。 本事项经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执行，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

经营管理工作产生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罗凌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500,000股， 均为公司股权激励所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张凡先生持有公司股票500,000股，均为公司股权激励所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对

罗凌先生、张凡先生所持股份进行回购注销。

二、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董事局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3004

证券简称：声迅股份 公告编号：

2023-073

债券代码：

127080

债券简称：声迅转债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3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声迅转债” 将于2024年1月2日按面值支付第一年利息，每10张“声迅转债”（面值100元/张）

利息为人民币3.00元（含税）。

2、付息债权登记日：2023年12月29日（星期五）

3、除息日：2024年1月2日（星期二）

4、付息日：2024年1月2日（星期二）

5、票面利率：第一年0.30%、第二年0.60%、第三年1.20%、第四年1.50%、第五年2.40%、第六年

3.00%。

6、“声迅转债”本次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2023年12月29日，凡在2023年12月29日（含）前买入并持

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2023年12月29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

利息。 在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

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7、下一付息期起息日：2023年12月30日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2月30日公开发行了280万张可转换公

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或“声迅转债”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

简称“募集说明书” ）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上市公告书” ）有关条款

的规定，在“声迅转债” 的计息期内，每年付息一次，现将“声迅转债” 2022年12月30日至2023年12月

29日期间的付息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基本情况

1、可转债简称：声迅转债

2、可转债代码：127080

3、可转债发行量：28,000万元（280万张）

4、可转债上市量：28,000万元（280万张）

5、可转债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6、可转债上市时间：2023年2月10日

7、可转债存续的起止日期：2022年12月30日至2028年12月2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

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8、可转债转股的起止日期：2023年7月7日至2028年12月2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

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9、可转债票面利率：第一年0.30%、第二年0.60%、第三年1.20%、第四年1.50%、第五年2.40%、第六

年3.00%。

10、可转债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本金

并支付最后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 或“每年” ）付息债权登记

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1）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次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

2）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自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

当日。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

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

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

（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

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4）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换公司债

券持有人承担。

11、可转债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1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3、可转债担保情况：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由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谭政及公司控股股东广西

天福投资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担保范围为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本次可转换

公司债券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担保的受益人为全体债券持有人，以

保障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本息按照约定如期足额兑付。

14、可转债信用级别及资信评估机构：根据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京声迅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中鹏信评【2022】第Z【346】号01），公司主体

信用等级为“A+” ，评级展望为稳定，“声迅转债”的信用等级为“A+” 。

根据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2022年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2023年跟踪评级报告》（中鹏信评【2023】跟踪第【716】号01），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 ，

评级展望为稳定，“声迅转债”的信用等级为“A+”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本次付息为“声迅转债” 第一年付息，计息期间为

2022年12月30日至2023年12月29日，本期债券利率为0.30%，本次付息每10张“声迅转债”（面值100元

/张）利息为人民币3.00元（含税）。

对于持有“声迅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派

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每10张派发利息2.40元；对于持有“声迅转

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RQFII），根据《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

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 的规定， 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实际每

10张派发利息3.00元；对于持有“声迅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债券持有者

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每10张派发利息3.00元。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和付息日

1、付息债权登记日：2023年12月29日（星期五）

2、除息日：2024年1月2日（星期二）

3、付息日：2024年1月2日（星期二）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2023年12月29日（付息债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声迅转

债”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并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划付用

于支付利息的资金。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

网点（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

额的20%。

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

612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兑付机构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

缴，就地入库。

2、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8〕108号）规定，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

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根据《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

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因此，对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

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3、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更多“声迅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12月28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机构：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丰豪东路9号院11号楼1至5层101

联系电话：010-62980022

八、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付息具体时间安排的

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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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会议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4、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曾芳勤女士

3、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2023年12月25日（星期一）14:30

网络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12月25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2023年12月2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京基滨河时代大厦B座12楼会议室

5、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46人，代表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4,549,503,98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4.9171%，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已剔除截止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 ）的65.080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4,287,638,30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1.1805%，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349%；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的股东共4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61,865,682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3.7366%，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6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计44人，代表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265,443,1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7876%，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972%。

（3）公司全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26,000,76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834％； 反对

1,374,9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2％；弃权22,12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8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1,939,89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1457％； 反对

1,374,9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180％；弃权22,12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364％。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549,207,5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5％；反对289,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4％；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146,72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83％； 反对

289,4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90％； 弃权7,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6％。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43,287,09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33％； 反对

6,209,88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65％； 弃权7,006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226,22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579％； 反对

6,209,8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394％；弃权7,00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6％。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4,406,87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750% ； 反对

10,945,4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235%；弃权10,090,8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44,406,87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0750％；反对

10,945,42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235％；弃权10,090,8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8015％。

本议案关联股东领胜投资（江苏）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曾芳勤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度担保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40,176,31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3989％； 反对

209,320,6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010％；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15,44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403％； 反对

209,320,6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8571％；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6％。

根据《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549,205,7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4％；反对291,22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4％；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144,897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77％； 反对

291,22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97％； 弃权7,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6％。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82,514,3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3295％； 反对

166,982,6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6703％；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453,47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0902％； 反对

166,982,6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9071％；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6％。

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548,820,7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0％；反对676,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9％；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759,92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26％； 反对

676,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547％； 弃权7,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6％。

根据《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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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回复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2月1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深交所” ）出具的《关于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第三

轮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3〕120175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 ），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审核问询问题。

公司在收到审核问询函后， 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审核问询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

落实。 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审核问询函回复予以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文件。 上述文件披露后，公司将通过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

报送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

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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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2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东长路88号2.5产业园三期N2栋5层苏州东微半

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普通股股东人数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1,935,60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1,935,60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5.506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5.5067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3年12月20日）的总股本为94,326,914股；其中，公司回购

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130,399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龚轶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李麟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财务总监谢长勇先生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935,60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783,081 99.6363 152,523 0.3637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845,958 99.7862 0 0.0000 89,646 0.2138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

当选

3.01 《关于选举龚轶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7,853,161 66.4189 是

3.02 《关于选举王鹏飞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7,843,161 66.3950 是

3.03 《关于选举卢万松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7,843,161 66.3950 是

3.04 《关于选举金光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2,883,620 78.4146 是

3.05 《关于选举方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7,843,161 66.3950 是

3.06 《关于选举李麟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7,843,161 66.3950 是

4.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4.01

《关于选举黄清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31,313,564 74.6706 是

4.02

《关于选举毕嘉露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31,313,564 74.6706 是

4.03

《关于选举卢红亮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31,313,564 74.6706 是

5.00《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

是否当

选

5.01

《关于选举赵振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

33,943,890 80.9429 是

5.02

《关于选举顾海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

33,943,890 80.942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2

《关于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163,611 64.6028 0 0.0000 89,646 35.3972

3.01

《关于选举龚轶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162,523 64.1732

3.02

《关于选举王鹏飞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152,523 60.2246

3.03

《关于选举卢万松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152,523 60.2246

3.04

《关于选举金光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152,523 60.2246

3.05

《关于选举方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152,523 60.2246

3.06

《关于选举李麟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152,523 60.2246

4.01

《关于选举黄清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152,523 60.2246

4.02

《关于选举毕嘉露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152,523 60.2246

4.03

《关于选举卢红亮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152,523 60.2246

5.01

《关于选举赵振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

152,523 60.2246

5.02

《关于选举顾海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

152,523 60.224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议案2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议案3、议案4、议案5均为累积投票议案，所有

议案均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数量

的2/3以上通过；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5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数量的1/2以上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5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2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5、苏州工业园区智禹东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放弃表决权的1,465,531股，苏州智禹淼

森半导体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放弃表决权的578,458股，以上均不计入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熊琦、赵龙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东微半导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6日


